
江门市市场监管局关于网络促销经营活动

的提醒函

全市电子商务经营者：

2022 年度“双 11”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已提前拉开序幕，为

促进我市电子商务行业健康发展，进一步规范网络经营和集中促

销行为，督促各电商经营者强化“第一责任人”意识，在平台治

理、公平竞争、消费者权益保护、宣传合规等方面履行网络经营

者主体责任，现对广大电子商务经营者提醒如下：

一、凡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

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，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

营者、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、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

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，必须在网站、网店等首页显著

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、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

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。

二、电子商务经营者开展促销活动，要在显著位置公示促销

规则、促销期限以及对消费者不利的限制性条件等，提高促销行

为的公开化和透明度，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禁止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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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提价后打折”、虚构原价、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违规方式

开展促销。

三、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、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

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；不得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

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；遵守七日无理由退货等相关规定，不得制

定不公平格式条款或霸王条款；不得制作销售侵犯专利、商标专

用权的商品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。

四、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责任，在购进前，要求供货商提供营

业执照、进货发票（单据）、产品合格证、使用说明书等资料，

并对产品一致性进行核验。严禁销售无产品合格证明、无产品名

称、无厂名厂址等“三无”产品，或应标注但未标注强制性认证

标志的产品。

五、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发

布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的广告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

发布广告严禁使用或者变相使用国家机关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

名义或者形象，严禁使用或者变相使用国旗、国徽，军旗、军徽

等元素，严禁借严肃政治主题进行商业炒作的行为。严禁其他违

反《广告法》的行为。

六、严格禁止销售违法违禁商品，要开展信息发布审核和实

时巡查，做好违法违禁商品清查，及时下架或删除违法违规产品

链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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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电子商务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

法规，履行诚信经营义务，进一步规范网络交易行为，保护消费

者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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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0 月 27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



